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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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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实行的专利是近代中国从经济、制度领域模仿西方的重要表现之一。在其专利运行

过程中，申请专利的物品是否获得批准，以及其独享专利的年限，一直是清末专利存在的重要问

题。此外，清末各界为了更好地适应世界潮流，对外国专利进行了详细介绍，清政府为此制定专

利章程，设立商部，以确保专利的正常运行；但在其具体实行过程中，仍存在大量问题，清末的舆

论对此作了大量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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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郑观应在上海筹建织布局，并向清

政府申请机器织布十年的专利保护权u J，1882年

光绪帝准其专利十年，自此我国开始有了第一个

政府批准的专利企业。在今天看来，清末的专利

问题关涉工商业发展及利权回收等，课题的学术

与现实意义重大。目前学界对之有一定研究，其

中徐海燕《中国近代专利制度的研究(1859—

1949)》拉’最具代表性，其他如王奎《清末商部研

究》∞J、扬华山《社会转型的历史轨迹》H o等亦有

触及。至于不足之处，主要是清末专利的运行状

况研究亟待强化，如专利年限、特许法、外国专利

介绍等付之阙如，大量一手报刊资料未加利用。

有鉴于此，笔者拟以清末的专利运行为视点，从原

始资料人手，梳理脉络，重建史实，以推动相关研

究走向深入。

一、专利的示准与不准

清末受西方侵略的影响，固有的传统已不能

巩固清政府的统治，社会风气已日渐开化，因此申

请专利成为当时社会的风尚。不过，申请物品的

专利有一个示准与不准的问题。

1．示准专利

如1898年的《湘报》中记载：“金陵访事友人

云，金陵风气大开，省宪钦乘上意力图自强，以振

兴工商为当务之急。闻将出示晓论谓，有能创一

公司，或制一新器，实能利国便民者，援照泰西章

程，准其专利十五年，以示鼓励，如资本不足，准请

拨官款以助其成。省垣商务局已奉檄文，想日内

即当出示晓论矣。”∞1

1899年的《湖北商务报》载称：“宁郡伟成织

布局主王承淮，独出心裁，置办机器，制造各样布

匹，颇与专利新章相符，禀请转详，已由邑遵，详请

抚宪核办。昨奉抚宪刘中丞来文，以该局创造织

布，核与定章相符，应准其专利二十年云云。”-纠

2．专利不准

如1904年的《四川官报》中记载：“前报武弁

尹姓上禀劝总局谓，能制造机器炉等物，现商务总

局悬牌示论，该外委所造各物，前经本督办沈在劝

工局分别考验所制机器炉及花露等项，均未适用，

应再详求精良，其电化镀各物不能耐久，擦拭即

去，所炼铜铅各物亦未得法，且不能自行构造器

皿，是该外委于制造之学，尚宜加功考究。”r7J

1906年《卫生学报》载称：“东省职商李涵清

禀请，在省城西阕开设冰窖公司，给予专利年限。

现经商部议复，以各国通例，必须自出，fl,裁，创造

新奇之品，始准呈验给照，酌予专利。藏冰备用．

北方所在多有，未便禁止他人营运，所请专利应毋

庸议云。’’[81

1908年的《农工商报》中记载了职商刘有成

等仿制洋线，禀请农工商局予以专利。其局员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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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批谓：“查线辘及竹纱洋纱等线，向由外洋入口

行销，该商仿式制造，虽为挽回利权起见，但此种

纱线系用机器制造而成，尽人皆可仿造，并非独出

心裁，所请专利，核与定章不符，未便照准。”一J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凡专利的批准除必须

符合所制之器物能“独出心裁”外，还必须使得所

造之物“能耐久”，同时专利的批准也要促使“有

能创一公司，或制一新器，实能利国便民”ll 0|，振

兴工商，实现国家的自强。

二、专利的年限

专利的年限一直是限制清末专利发展的重要

问题，1903年的《鹭江报》在论述专利问题时曾指

出其专利误视之一，即不定年限，同时称：“各国

专利之法必有一定年限，或十年或二三十年，未有

不定年限而许其永远专利者也。”H川因此《申报》

曾评论：“故专利者虽又得其利，终不得常恃其

利。’’㈦

对所申请物品的专利年限，清政府基本上是

依照各物品的性质而定的。如1905年的《大陆》

报中记载的铅笔罐专利年限：“商部头等顾问张

季直殿撰，与安徽候补道许九香观察，合股在镇江

创办之铅笔罐公司，现经商部核定，准其专利十

年。”㈦

亦有超过十年专利期的，如1910年《华商联

合报》记载对耀徐玻璃有限公司的专利年限规

定：“振兴商务实业当务为急，凡有洋货可以仿办

之处，必当协力图维，俾杜漏卮而兴利源。宿迁县

境之三台、嶂山、峒崤等，向产玻璃砂料，拟就该处

创设耀徐玻璃公司，察核拟章甚妥。所请照汉口

成案专利二十年，该处产砂之地，概归该公司次第

照时价购买，不得另售他人，及将来运货出厂，一

切完税办法，悉如所请办理，希即遵照商律，并将

应办事宜分别妥筹办理，随时报查。”¨41

同时，为了更多地兴办企业，抵制洋货，挽回

利权，商部则会限制某些公司的专利年限，如

1905年《商务报》记载丹凤火柴公司的专利年限：

“据禀请将丹凤火柴公司援案准予专利年限，并

将区域扩充，不准别家复在顺直省内续开公司等

情阅悉。查各国专利章程，必须事属创始独出心

裁者，方能得此特别之优待。火柴一项流行已久，

事非特创，自难率请专利。该公司前次具禀，系援

照山东博山玻璃公司成案，请于大宛两县境内专

办十年，业经本部据情奏准在案。兹复请援照汉

口燮昌公司专利二十五年之成案，并扩充区域至

顺直全省，所禀前后两岐，事关奏案，岂能率意更

改，况现在中国商业尚未发达，正赖多立公司，方

足以资抵制，若一丹凤公司即可专顺直全省之利，

在华商因此裹足，而洋货之源源接踵者，无禁止贩

运之理，岂非自蹙生机，于理尤为不顺。本部主持

商政统筹全局，一秉大公，该公司但患制造之不

精，勿虑消行之不广，慎勿因个人私利，率行禀

请。’’[15]

商部还会因制度章程的尚未奏准，而暂且确

定一些物品一定的专利年限，如1907年《大同

报》对石板专利年限的记载：“宁波职商胡国珍自

出心裁，采取内地山泥，炼造大小石板，会将制法

并版样由商会转呈农工商部，恳请立案专利等情。

兹奉部批，以石板一项为学堂应用之品，向系购自

外洋，该职商自创新法，采泥炼造以期保固利权，

殊堪嘉尚。惟本部专利章程尚未奏准施行，应援

案酌予专办五年，暂禁他人仿效，并咨行浙抚转饬

宁波地方官保护，仰即传知遵照运。”【l钊

三、专利的制度规定

为了确保专利的正常实行，清政府也模仿西

方专利实行办法，制定特许法；同时为保证工商业

的发展而成立的商部，也对专利的正常运行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1．特许法的规定

清末因国门洞开，传统的自我封闭式的小农

经济，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因此社会各行业

需要重新调整。一时间，申请专利日见其多，各行

业要求政府颁布相关的章程，予以规范，而特许法

是对此要求的正确回应。

何为特许法?“官准专利者日特许法”。特

许法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工业物品的新发明方

法，可以给予专利。同时也列举了不能给予专利

的物品，如饮食品、医药品，以及危害社会风气的

物品。其中第三条对其专利的年限作了如下规

定：“特许年限为十五年，自奉准注册之日起计

算。”而对申请者规定：“若在国内未有产业者，则

就国内有产业者觅定代理人经理，一切至词讼等

项，亦归其承当”，“有不遵照一切法律命令，率行

禀请特许者，概不准许”，“禀请特许者，发明何项

物品方法，必具图说，禀陈于特许局长”。同时对

特许局的官吏则作了规定：“特许局官吏在局供

职时，不得渎请特许。”若对特许局给定的专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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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意，申请者“可诉于裁判所”_¨。

2．商部对专利运行的作用

1903年7月，清政府设立商部。商部设立

后，首要的就是制定保护工商业的章程，于1904

年1月颁行了《商律》，随后又制定了《商会简明

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等，这些章程律令对

专利的正常运行都起到很大的作用。如商部在处

理美国公使询问其商标版权时的规定：“保护商

标注册及创制各物，并允设立专管衙门，定有创制

专律，给发专照，又书籍地图印件镌件亦援照商标

保护之法，极力保护各情。本大臣兹据美国商人

禀询上项各款，应请明告如何保护，方得享此利

益，望早为查核，作速见复。”u副

除此之外，商部还对各省地区在申请专利时，

出现物品的重复申请，以及申请标准不一，进行了

统一。至此，无论“华洋商人均须报部备案，俟专

利章程施行后，再行核办，其未按部文以前业经批

准之案，应予通融办理⋯⋯各案一律报部，惟有年

限已满，续呈请展限者，应均按照现拟办法办理，

其有援案呈请专利者，亦应咨由本部核明情形，分

别准驳云云。”一“o

四、外国专利介绍

近代专利源于西方，随着1474年威尼斯专利

法的诞生及1623年英国《垄断法》的颁布，专利

制度开始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近代以来西方国

家相继实行专利，如荷兰在1809年，西班牙在

1864年，德国在1877年，Et本在1885年也开始

实行专利‘201。清末，我国也开始关注专利问题，

并对各国的专利进行了介绍。

1．英国专利的介绍

英国作为近代专利的起源地，其专利制度的

完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专利对其各行业的

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西历千五百九十一年

印书之术初发明，英廷即许其人以印书之专利，至

千六百二卜三年议院定例”_1|，这一规定促使英

国的著书数量迅速上升，单1901年与1900年相

比，英国著书出版就增加247种一2|。而对于专利

的年限规定为十四年，并“缴部费五镑”，“如年限

已满，亦有可再展十四年者，视其利用为定，以轻

重出入其问也”。如有外国人在英申请专利，“须

在英国设厂制造”_21|，不能回到本国制造，因此英

国凭此专利法，快速成为近代“世界工厂”。

2．日本专利的介绍

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因明治维新迅速走上

富民强国之路。而日本开始实行专利，也尤为甚

早，并制定了专利章程。Et本的专利章程规定，

“凡独出心裁以新法制造者，皆可禀请农工商务

总局立案，准其专利五年、十年、十五年不等，年限

多寡悉听自便，止纳费一次。兹定新章一律改为

十五年限期，禀请专利者，初次纳正费四十元，又

杂费五元，共四十五元。以后每年纳费十元，每逾

三年增费五元，即如第四年起，每年须纳费十五

元，第七年每年须纳费二十元，余皆类推，十五年

中共纳费三百元。须由该管官查明新制之物，实

属合例，方可批准。至第一次应纳之费，须于批后

三十日缴清，嗣后每年按照初次日期完纳，倘逾六

十日未纳，即将册内除名，不准专利，其有已领专

利执照而所造之物又得新法，须再请专利者，亦可

办理，初次正费止须纳二十元，以示区别。”口列

但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日本政府也不断更

新专利章程，其中专利年限的更新，即为最重要的

一项。1900年日本新定专利章程：“新物专利以

十五年为期，新书以十年为期，第年须出费耳，保

护货物之牌号以二十年为期。若在国外通商地方

注册者，年期仍旧。”-241

专利年限的不断延长使日本国家的专利预算

也不断增加，日本政府自1909年4月1日起至

1910年3月底止，所由各业专利收入款项汇列预

算表如下：“烟，七干三百四十万九千六百四十八

枚；盐，二千四百五十五万六千六百六十三枚；樟

脑及樟脑油，一百二十六万六千二百四十五枚；烟

膏，八百三十枚。烟之进款较去年增加日银二百

四十万八千四百十一枚，盐之进款较去年增加日

银二百二十七万二千四百九十枚，樟脑及樟脑油

之进款较去年增加十八万八千八百四十枚。”-2纠

由此可见，日本实行专利对其工业的发展具有很

大作用，这是日本成为近代强国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舆论对专利的评述

中国自古即有君子耻于言利的传统，而在近

代以前的专利概念，则是“独专其利”，实属于垄

断，对普惠民众并无益处。如《申报》曾记载一篇

关于大桥专利的论述：“原其初心在橘主费资巨

万，本为利济行人起见，诚属千古之美事，功竣之

后，过桥者中人收钱一文，西人收钱十六文，以补

作工料之费，俟该费收足到本，即行一概不收，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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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人闻主咸为快服。岂知又隔年余，过桥者每

人加至二文，且过轿子、车子、担夫、牛马羊畜等

项，各分数目送以为独得之利，则每日计以所收之

数，除西人归工部出银也办外，约有足收五十余千

文，如是者十余年矣。”L2钊该论述还指出，修建此

桥者为填补自身的投资费用，征收过桥费，实属应

当，但常此下去，使得孤苦贫穷之辈生计受损。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贩布行业，《申报》中记

载了广东某处布店驱逐卖布之妇，并夺其布。该

论述称其布店“以冀遂其垄断之计”，“而竞欲除

己之外更无一人业此者”L2¨，此举违背了天下饭

天下人食的原则。

虽然两篇专论注重于传统的大同思想，对专

利过于抨击，但专利在清末中国的实行确有误视。

《鹭江报》中《辨近日专利之误视》一文口副指出了

专利的几大误视。在商部未立之前“有请专利于

商务大臣者，有请专利于南北洋大臣者，有请专利

于本省督抚者。于是果否专利，商人或未通晓，遂

致有此省已请专利，而彼省又擅行仿效者，是徒有

专利之文，而未得专利之益也”；商部设立之后，

参考文献：

各省仍奉行不力，不遵照专利之文，竞有擅自仿造

者，虽然“控诸有司，亦不克严行禁罚”。而对其

物品的审批时“不知专考其物之是否创造，而苛

求其合用兴否；不知专利之事，但须查其实系创

造，即可给予凭据。若其是否合用合销，则由民间

自为计较，官可不须过问。今则禀请专利之人，有

因制造未精而被斥者，斯则与准许专利之法不合

矣”；同时存在“寻常制造土货亦滥许专利也”。

因此该评论指出，“夫专利云者，谓其物由创造，

非他人所能做，故许其专利，以奖其劳。若平常制

造之物，则此人能造，彼人亦能造，若滥许专利，是

利有偏壅而反狭出产之路矣”。从该篇专论可以

看出，清末政府对专利批准者的界定，模糊混乱；

各省对专利实行的监管不力，以及申请专利的物

品不符合“独出心裁”的原则。

综上所述，清末社会危机的加重，发展实业、

挽回利权的思潮逐渐兴起。随之相应，各行业申

请专利也开始逐渐增多，对外国专利的介绍亦渐

趋详细。但在专利的运行过程中，却产生了众多

问题，清末的舆论对此亦有专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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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Uowing the present tmnd of digitization in the world publishing industry，many university jOUrnalS in China have

made some useful explorations in this aspect，but misunderstandings have also arisen．Based OU the summary of some current

mistaken concepts in digitization publication，this paper proposes the viewpoints of phasing out of paper jOUrnalS and adopting the

Open Access mode(OA)to promote the digitization in the university journal publication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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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tent is the important performance of modern China from economy，system field imitation of

western．In the patent processing，patented items are approved，as well as its exclusive patent period，which has been the major

problems of patent．In addition．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order to better adapt to the trend of the world，the foreign patent are in-

trodueed in this paper，the Qing government formulates the patent statute，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business，in or‘

der to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patent；but in the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process，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problems，the

public opinion on this made a lot of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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